


附件：

大连科技学院教师工作量核算与酬金发放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师工作量由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组成。教学工

作量是教师在一个学年内实际完成各类教学工作的总量，用当量教

时来计算；科研工作量是教师在一个学年内实际完成各项科研工作

的总量，用当量科研积分来计算。

第二条 根据我院当前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考虑各类

教学工作强度差别，参考相关学校的教师工作量核算办法，制定本

办法。

第三条 教师工作量定额标准

第二章 教学工作量的核算

第四条 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计算

当量教时=计划学时×课程性质班型系数×课程类型系数

课程

类别
工学专业课

社会科学专业课

工学基础课

社会科学基础课 外语

专业课 艺术类课
体育课

职 称
教

授

副

高

讲

师

助

教

教

授

副

高

讲

师

助

教

教

授

副

高

讲

师

助

教

教

授

副

高

讲

师

助

教

工作量

定额
500 500 450 400 500 500 450 400 500 500 450 400 500 500 500 450

其中

科研分
150 100 50 0 120 80 40 0 80 50 30 0 50 3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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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性质班型系数表

授课班型

课程性质
一个班 二个班 三个班 四个班 五个以上

体育、军事、就业指导课

形势政治课 公共选修课
0.8 1.0 1.1 1.2 1.3

公共外语课

公共政治理论课
0.9 1.1 1.3 1.4 1.5

外语专业课、社会科学

基础课、艺术类课程
1.0 1.2 1.4 1.5 1.6

工学基础课、

社会科学专业课
1.1 1.3 1.5 1.6 1.7

工学专业课 1.2 1.4 1.6 1.7 1.8

表 2 课程类型系数

课程类型 一般课 开新课
公休日
晚间课

首轮外(双)语教学 二轮外(双)语教学

A类 B 类 C类 A 类 B类 C 类

类型系数 1.0 1.3 1.1 2.2 1.8 1.4 1.8 1.4 1.1

第五条 实验实践课教学工作量计算

1.实验课教时计算

（1）独立开课的实验课

当量教时=计划学时×实验组型系数

表 3 实验组型系数(一个班同时做实验)

实验组型 每人一组 两人一组 三人一组

组型系数 1.1 1.0 0.8

（2）非独立开课的实验课

当量教时=实验学时×重复实验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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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实习实训教时计算

当量教时=班数×周数×教时当量

表 4 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教时当量

实践教学类型

校内实习 生产实习 校内外实践训练（考察）

工程训练

机械拆装
认识实习 本市 外市

课程设计

（实践）

专业实践

（实训）

当量教时 5 15 15 25 15 15

3.毕业设计教时计算

当量教时=学生数×周数×1.3

第三章 科研工作量（积分）的核算

第六条 科技项目积分

1．科技项目积分以当年(学年)承担的、在学院登记的科技项目

为依据，经费额度由纵向项目上级单位拨款额的年均经费和横向项

目的到款额确定。

表 5 科技项目积分计算标准（分/万元）

科技项目级别 计分标准 备注

国家级项目 100
对于软科学、社会科学项目按纵向项目计分标准

乘系数 2
省部级项目 60

市级项目 40

横向项目 20 以到款额为计算依据

2.教育科学项目等同科技项目；对于无拨款的纵向科技(教育)

项目：国家级项目 100 分/项：省部级项目 40 分/项，市级项目 20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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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经费购置实验设备并进入学院固定资产的，按发生经费 8

分/万元另计科技工作量。

4．科技项目参与人工作积分的比例由项目负责人确定，但项目

负责人不低于 20%；其他成员（包括外单位人员）根据个人承担的任

务量确定，但不低于 5%。科技项目成员以立项书或合同书为准，如

遇特殊情况需变更，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单位审核同意，报科

技处批准后生效。

第七条 鉴定和专利成果积分

鉴定和专利成果积分由当年(学年)鉴定成果、专利、软件登记

等几部分组成。

表 6 鉴定和专利成果积分计算标准（分/项）

项目鉴定成果级别 计 分 标 准

国际领先水平 400

国际先进水平 200

国内领先水平 100

国内先进水平 50

发明专利 80

实用新型专利 20

外观设计专利、软件登记 8

第八条 论文、著作及艺术作品积分和学术活动积分

1．每部论著只按一名主编（著）、一名副主编核算，编写者按

撰写字数核算。

表 7 学术著作积分计算标准（分/万字）

学术专著 学术编著 正式出版教材 讲 义 指导书

主
著

参
著

主
审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写

主
审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写

主
审

主
编

编
写

主
编

编
写

30 16 4 9 4 5.5 1.5 4 2.5 4.5 1 3 2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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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以作者署名先后为计分标准，论文等级以《大连科技学

院论著管理办法》为准。

表 8 学术论文计分标准（分/篇）

刊 物 类 别
独

著

合著作者人数及排位

2 人合著 3人以上合著

第 1 第 2 第 1 第 2 第 3

《Nature》 《Science》 800 600 200 500 200 100

A+类 200 140 60 120 50 30

A 类 60 42 18 36 15 9

B 类 25 18 7 15 7 3

C 类 8 5 3 5 2 1

3．国家级文化、艺术专业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作品每件记 100

分。

4．教师做全院性学术报告（需颁布公告）每次计 10 分。

第四章 教师工作量减免

第九条 系部主任工作量减免：系部主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减免教学工作量 50%；系部副主任(主任助理)减免教学工作量 35%。

第十条 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工作量减免：教研室主任、

心理健康中心主任每学期减免 50 教时；专业负责人每学期减免 25

教时。

第十一条 系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教研室主任、专业负

责人工作量减免不能兼得。

第十二条 课外体育活动教时计算

体育运动会组织筹备计 80 教时,课外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每生

计 0.1 教时；带专项运动队训练及比赛，按《体育竞赛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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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专项计 60 教时。

第五章 教师工作量酬金发放

第十三条 完成额定教师工作量的，岗位津贴足额发放。

第十四条 完成额定教师工作量的 81%及以上，岗位津贴按完成

工作量的比例发放；完成额定教师工作量的 66%-80%，岗位津贴按完

成工作量的比例减去 10%后的比例发放；完成额定教师工作量的

50%-65%，岗位津贴按完成工作量的比例减去 15%后的比例发放；完

成额定教师工作量不足 50%的，扣发全部岗位津贴。

第十五条 超额定工作量在 100%以内的，超工作量津贴标准为：

教授 50 元/每个工作量，副教授 45 元/每个工作量，讲师及以下 40

元/每个工作量。

第十六条 超额定工作量在 100%-150%的部分，统一按 25 元/

每个工作量标准执行；超额定工作量在 150%以上的部分，统一按 20

元/每个工作量标准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起施行，原相关

管理规定废止。

第十八条 具体核算办法参见《大连科技学院教师工作量核算

与酬金发放办法实施细则》。


